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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8,377元占百分之5.40及董事酬勞新台幣1,068,000元占百分之1.00，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並得分次發放，發放時間授權董事長核決。 

 

四：113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給付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

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董事 

本公司董事酬金之訂定，係以「董事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為依據，董事

之酬金包括參加董事會議之車馬費與出席費。其中，董事酬勞依公司章程

第二十一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為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並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通過，其中獨立董事不參

與董事酬勞之分配。 

2.獨立董事 

本公司獨立董事係以「董事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為依據，每月領取定額

報酬及參加董事會議之車馬費與出席費，獨立董事經本公司董事會委任為

功能性委員會委員者，額外領取委員會報酬，並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

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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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之個別酬金細目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 C及 D 等

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

F 及 G 

等七項總額及 

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領取
來自
子公
司以
外轉
投資
事業
或母
公司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 

費用(D) 
薪資、獎金及特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 

(兼總經理) 
歐陽志宏 - - - - 267 267 42 42 

309 

0.42 

309 

0.42 
3,630 3,630 - - - - - - 

3,939 

5.37 

3,939 

5.37 
無 

董事 

長春投資

(股)公司

代表人 

陳志全 

- - - - 267 267 30 30 
297 

0.40 

297 

0.40 
- - - - - - - - 

297 

0.40 

297 

0.40 
無 

董事 黃金火 - - - - 267 267 42 42 
309 

0.42 

309 

0.42 
- - - - - - - - 

309 

0.42 

309 

0.42 
無 

董事 

大豪森

(股)公司

代表人 

鄭森豪 

- - - - 267 267 42 42 
309 

0.42 

309 

0.42 
- - - - - - - - 

309 

0.42 

309 

0.42 
無 

獨立董事 李明憲 744 744 - - - - 192 192 
936 

1.28 

936 

1.28 
- - - - - - - - 

936 

1.28 

936 

1.28 
無 

獨立董事 劉志鵬 744 744 - - - - 192 192 
936 

1.28 

936 

1.28 
- - - - - - - - 

936 

1.28 

936 

1.28 
無 

獨立董事 邱日清 744 744 - - - - 192 192 
936 

1.28 

936 

1.28 
- - - - - - - - 

936 

1.28 

936 

1.28 
無 

獨立董事 林耕新 744 744 - - - - 192 192 
936 

1.28 

936 

1.28 
- - - - - - - - 

936 

1.28 

936 

1.28 
無 

註：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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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本公司自113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現金股利計新台幣63,502,279元，

依目前流通在外股數70,558,088股計算，每股盈餘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0.9元。 

 2.現金股利分配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之計算方式，不足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

股利分配總額。 

3.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或其他原因而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

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由董事長全權處理。 

 

六：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發行情形如下表：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三次有擔保 

轉換公司債(52633) 

國內第四次有擔保 

轉換公司債(52634) 

國內第五次有擔保 

轉換公司債(52635) 

發行日期 109.10.12 109.10.15 113.03.04 

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新台幣 100,000 元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價格 票面金額之 101.64%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票面金額之 114.83% 

總額 新台幣 700,000,000 元 新台幣 500,000,000 元 新台幣 800,000,000 元 

利率 0% 0% 0% 

期限 
5 年期 

到期日：114/10/12 

4 年期 

到期日：113/10/15 

3 年期 

到期日：116/03/04 

保證機構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償還方法 

除本公司贖回、債券持

有人賣回或執行轉換

者，到期時由本公司依

債券面額加計利息補

償金以現金一次償還 

除本公司贖回、債券持

有人賣回或執行轉換

者，到期時由本公司依

債券面額加計利息補

償金以現金一次償還 

除本公司贖回、債券持

有人賣回或執行轉換

者，到期時以現金一次

償還 

未償還本金 新台幣 12,200,000 元 新台幣 0 元 新台幣 403,700,000 元 

截 至 停 止 過 戶 日

114 年 04 月 12 日止

已轉換普通股之金

額  

截至 114.04.12 止，已

行使轉換公司債共新

台幣 687,800,000 元，

共計轉換為普通股

6,559,666 股 

截至 113.10.15 止，已

行使轉換公司債共新

台幣 499,400,000 元，

共計轉換為普通股

4,709,385 股 

截至 114.04.12 止，已

行使轉換公司債共新

台幣 396,300,000 元，

共計轉換為普通股

3,541,627 股 

發行及轉換辦法、發行

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

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

益影響 

尚無重大影響 尚無重大影響 尚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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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1月16日金管證發字第1120365441號函，本公

司申報發行國內第五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之健全營運計畫書，應按季將執行情

形提報董事會控管，並提股東會報告。 

2.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八：114年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114年4月8日董事會決議買回庫藏股300萬股，買回目的：轉讓股份予員

工，買回期間自114年4月9日至114年6月8日止，已於114年6月5日執行完畢，

執行率百分之100，買回總金額309,141,625元，平均買回價格103.05元，買回

股數占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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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秋燕及郭麗

園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

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2.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請參閱附件四。 

        3.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贊成權數共

計 37,540,138 權，反對權數 18,415 權，棄權權數 3,240,780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01%，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詳如下表：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加(減)：     

本期稅後淨利 73,402,941    

可供分配盈餘   73,402,941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7,340,294) 66,062,647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分配現金(每股 0.9 元) (63,502,279) (70,842,573) 

期末未分配盈餘   2,560,368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2.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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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贊成權數共

計 37,538,142 權，反對權數 21,414 權，棄權權數 3,239,777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00%，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為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3.提請  決議。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贊成權數共

計 37,,538,142 權，反對權數 18,424 權，棄權權數 3,242,767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00%，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摘要重點內容) 
 

股東戶號16446提問； 

請教公司員工持股信託如何辦理及比例? 

 

回覆： 

員工持股信託由員工薪水中提撥3%，公司相對也提撥3%，目前是由中國信託辦理。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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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主要業務包含軟體及硬體研發及製造、系統整合、體感模擬遊樂設備

的設計規劃與建置及數位內容製作，從單一元件系統到完整專案都是智崴服務的

範疇。經過多年研發經驗累積，本公司利用核心技術結合新穎的5D 體感模擬技

術，創造出各種新世代的新媒體體感遊樂設施，主要營運策略： 

1.多元化產品線： 

提高架上產品數量，並確保技術順暢轉化爲「產品」。 

2.擴大生產量能： 

(1)主題樂園相繼宣布數百億美元投資計畫，中東地區也積極投入休閒娛樂建

設，因應市場需求，智崴擴大規模於橋科新建廠房，未來將作為更先進的大

型遊樂設備研發、製造及測試空間，擴增大型高階市場產能。 

(2)於中國當地建立完整供應鏈團隊。 

3.提升財務及營運效率： 

落實結果導向的指標監測，確保財務及營運之有效性。 

4.加強設計與內容產出： 

(1)擴充「實景拍攝」和「動畫製作」資料庫。 

(2)應用AI技術以及模組化提高設計及內容產出的質與量。 

 

二、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以下同)1,391,843千元，較112年度

862,703千元，增加約61.34%；在本期淨利方面，113年度淨利73,402千元，較112

年度淨損179,975千元，增加140.78%。 

 

三、營業收支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分 

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項目包括專案收入、勞務收入、門票收入及其他營業收

入，總數為1,391,843千元，主要受專案及訂單增加，營收成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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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費用部分 

113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總數為608,358千元，較112年度586,180千元，增加22,178

千元，主要原因為本公司持續投入資源於產品行銷及研發產品設計方面，增加

產品及營運據點市場能見度。 

 

四、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在113年度稅後利較112年度增加140.78%。主係113年新訂單的增加及

外匯兌換利益所致。 

 

五、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多年來不斷研發整合，持續累積Motion Control的高階核心技術，在

MBA(Media Base Attraction)的產品領域上，突破Disney專利，創建頂級飛行劇

院，不只有營運功能價值，還有體驗情緒價值，甚至社會價值，進而奠定市場領導

地位。秉持技術優勢及市場需求，智崴不斷研製擴充產品線，從高端i-Ride，中級

m-Ride到經濟型o-Ride飛行影院系列；中型遊樂設備的t-Ride、Balloon Ride等

v-Ride系列產品；8K 3D 高階析度LED球幕與4K微型LED小球幕。去年更是創新

業界，啟動無障礙設計，研發動感體驗平台，提供給行動不便者搭乘並通過認證，

提升設施普及性與包容性。智崴持續研發創新各類產品線，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及預算，進一步提升市場覆蓋率。 

隨著 AI、5G、AIoT 等新技術興起，智崴在體感設備產品上，趁勢加入新技

術，利用裝在設備上的感測器，結合AI技術，將設備進級提升為智能遊樂設施。

例如在乘客搭乘安全與監控上，加入AI技術可實時分析遊客的安全帶是否正確佩

戴或是否處於不安全姿勢，並自動啟動警示。又如使用AI實時分析遊客的反應（如

面部表情或語音），除了可朝自動調整刺激程度發展，創造適應性遊樂體驗外，亦

可分析影片劇情與乘客年齡等關係，對日後數位內容生成，增添遊客的體驗情緒價

值。整合AI技術可以在遊樂設備中發揮非常創新且互動的功能，提升遊客的體驗，

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除了獲取搭乘體驗者互動數據外，運用在設備上的感測器所收回數據，紀錄設

備運作狀態，透過AI整合分析成有用的資訊，協助業主日常營運及後勤保修，打

造預測性維護的服務，這也是研發Genii軟體產品的主要目的。將傳統客戶購買的

紀錄及資料，也就是事件型數據，漸漸轉型附加為互動式數據，帶來新的服務給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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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內容研發方面，公司不僅持續擴增數位內容影片製作，還導入 AI 驅

動的內容生成技術，提升影片製作的效率與品質。同時，公司投入遊戲引擎的動畫

製程研發，建立 Unreal Engine 動畫專案的標準製程規範，以 AI 自動化工具降

低製作成本、提升產量與作業效率，進一步增強內容的競爭優勢。 

展望未來，公司將深度整合 5G、AI、AIoT、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持續打造

多元化體感遊樂設備與豐富的內容資料庫，運用科技增添人類的沉浸式體驗。未

來，公司將進一步推動寓教於樂的創新應用，讓體驗者了解世界各地的自然風景與

人文風情，傳遞環境保護與愛護地球的永續價值，實現科技與人文並進的願景。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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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秋燕會計師及郭麗園會計師查核簽證完峻，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

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

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

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明憲  

中華民國 114 年 03 月 11 日 



12 

 

(附件三)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國內第五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主要業務包含軟體及硬體研發及製造、系統整合、體感模擬遊樂設

備的設計規劃與建置及數位內容製作，從單一元件系統到完整專案都是智崴服

務的範疇。經過多年研發經驗累積，本公司利用核心技術結合新穎的5D 體感

模擬技術，創造出各種新世代的新媒體體感遊樂設施，主要營運策略： 

1.多元化產品線： 

提高架上產品數量，並確保技術順暢轉化爲「產品」。 

2.擴大生產量能： 

(1)主題樂園相繼宣布數百億美元投資計畫，中東地區也積極投入休閒娛樂建

設，因應市場需求，智崴擴大規模於橋科新建廠房，未來將作為更先進的

大型遊樂設備研發、製造及測試空間，擴增大型高階市場產能。 

(2)於中國當地建立完整供應鏈團隊。 

3.提升財務及營運效率： 

落實結果導向的指標監測，確保財務及營運之有效性。 

4.加強設計與內容產出： 

(1)擴充「實景拍攝」和「動畫製作」資料庫。 

(2)應用AI技術以及模組化提高設計及內容產出的質與量。 

 

二、113年度獲利原因 

11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項目包括專案收入、勞務收入、門票收入及其他營

業收入，總數為1,391,843千元，較112年度862,703千元成長61.34%，主要受專

案及訂單增加，營收成長所致。 

 

三、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本公司113年第四季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與112年12月向證期局申報發

行國內第五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所附健全營運計畫預估數之差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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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按季損益預估 
單位:新台幣千元;% 

          季度 

項目 

第四季 

(實際金額) 

第四季 

(預估金額) 

差異 

金額 比率 

營業收入 508,216 475,011 33,205 7% 

營業成本 282,016 250,916 31,100 12% 

營業毛利 226,200 224,095 2,105 1% 

營業毛利率(%)  44.51  47.18 -2.67  -6% 

營業費用 197,228 134,376 62,852 47% 

營業費用率(%) 38.81 28.29  10.52  37% 

營業淨利(損) 28,971 89,719 -60,748 -68% 

營業外收(支) 43,848 3,943 39,905 1012% 

稅前淨利(損) 72,820 93,662 -20,842 -22% 

 
本公司113年第四季 

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實際金額已達預估金額，主因接單金額接近預算目標；營業費

用方面，實際金額高於預估金額，主因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應收帳款及合約資

產提列比例提高；其他收益及費損方面，外幣兌換利益第四季認列25,291千元，主

係2024.12.31美金匯率32.78，較2024.09.30美金匯率31.65升值，形成外幣資產評價

利益超過預期。本公司113年第四季稅前淨利雖低於預期金額，但隨著訂單履行，

我們獲利狀況將會逐步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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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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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全

體董事合計持股成數依證券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

置獨立董事至少三人。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

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其人數不少於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  

本公司應為董事於任期內就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其保險額度授權董事會依同

業投保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全

體董事合計持股成數依證券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

置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

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其人數不少於三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  

本公司應為董事於任期內就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其保險額度授權董事會依同

業投保水準議定之。 

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

中心「上櫃

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

職權應遵循

事項要點」

第 4 條，上

櫃 公 司 自

116 年起獨

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三分

之 一 之 規

定。 

第十八條

之一 

本公司董事如擔任公司職務

者，除依本章程第廿一條規定

分派董監酬勞外，得依一般經

理人薪資水準按月支領薪俸。 

本公司董事如擔任公司職務

者，除依本章程第廿一條規定

分派董事酬勞外，得依一般經

理人薪資水準按月支領薪俸。 

審計委員會

已取代監察

人職權，爰

刪除監察人

字眼。 

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為員

工酬勞，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二。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

金為之，且發給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母子公司間可雙向

發放，其條件認定及發放方式

授權董事會決議行之。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設置前，監

察人酬勞依第一項定分派比

率。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為員

工酬勞，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二。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

不低於50%為基層員工分派

酬勞。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

金為之，且發給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母子公司間可雙向

發放，其條件認定及發放方式

授權董事會決議行之。 

1.依據證交

法第十四條

第六項修訂

。 

2.依現行狀

況文字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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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廿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90年

10 月 22 日。 

…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5

月28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111 

年05月27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90年

10 月 22 日。 

…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5 

月 28 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111 

年05 月 27 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114年

06月10日。 

增列修訂日

期及次數。 

 


